
 

 

立
預
約
賣
渡
証
書
字
人
北
港
郡
北
港
街
北
港
三
五
九
番
地
陳
文
炎
，
窃 

有
自
己
住
家
店
壱
座
、
壱
广
、
弍
房
之
建
物
並
敷
地
一
切
，
坐
落
今
番 

地
。
前
至
街
路
；
後
至
車
路
，
与
玉
振
興
米
工
場
；
北
至
魏
聰
明
，
四
至
明
白
。 

今
因
拙
者
北
都
合
上
欲
转
居
他
處
，
愿
將
前
記
之
建
物
並
敷
地
爰
托
蔡 

德
棋
君
介
紹
，
兑
与
仝
所
高
条
呈
，
三
面
议
定
價
格
票
金
八
百
員
。
即
日
親 

收
來
定
金
五
拾
員
，
餘
項
限
一
佪
月
內
家
私
物
件
要
移
轉
明
白
，
立
即
登
記
， 

而
後
找
清
，
各
無
反
悔
異
議
，
恐
口
無
憑
，
特
立
証
書
一
紙
，
付
执
為
炤
。
此
據  

 

改
涂
弍
字 

帋
註
壱
字    

即
日
內
之
前
定
金
收
入
清
楚
。
批
明
：
再
炤
。  

        

照
和
八
年  

拾
月  

三
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立
賣
渡
預
約
証
書
字
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陳
文
炎 

 

高
条
呈
殿 


